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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一、适用范围和对象
　　★本办法适用于新进入开发区的工业项目。
　　★凡进入开发区的工业项目必须符合国家产业政策，原则上固定资产投资规模(不含土地，下同)在1000万元以上，投资强度达到国家规定标准。
　　二、优惠政策
　　(一)土地政策
　　★新进入开发区，成长性强的项目，用地按照《石首经济开发区土地供应办法》给予优惠。
　　(二)财政政策
　　★对新进入开发区的工业企业，从投产之日起，由市政府按企业前三年所缴企业所得税地方留存部分的100%，后两年的50%，在财政预算中安排相应资金支持企业进行技术改造。
　　★对新进入开发区内的省级以上高新技术企业，市政府在5年内按企业所缴增值税地方留存部分的50%，在财政预算中安排相应资金支持企业发展。
　　(三)收费政策
　　★对新进入开发区的项目，在建设期内本级行政事业性收费实行零收费。
　　★企业办理各种证照只收工本费。
　　★企业有偿服务收费按《石首经济开发区收费标准一览表》执行。
　　★企业不分摊开发区基础设施和公用设施建设费用。
　　(四)其它政策
　　★允许企业确定符合规定资质标准的建安企业，从事本企业的建设安装。
　　★允许企业按电力部门规定的标准和设计要求，自购低压部分的材料;允许采取邀标方式，自主选择低压部分施工企业。
　　三、服务措施
　　★对新进入开发区的项目，组建由一名市领导挂帅的服务专班实行全程跟踪服务。
　　★对新进入开发区的项目，从申报到投产，所需证照由石首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全程代理，市行政服务中心实行联办审批。属本市审批的，在10个工作日内办完所有手续，属上级审批的，在法定承诺的工作日内办理完结。
　　★为企业开辟“绿色通道”。对开发区企业物流车辆一般不检查、不罚款。
　　★对开发区企业实行重点保护。公安部门接到企业报警后必须迅速出警，维护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秩序，确保企业员工人身和财产安全。
　　★协助企业招收、培训员工，确保开发区企业用工需要。
　　★对开发区内的外来投资者授予“荣誉市民”称号，并颁发荣誉市民证书，享受市政府关于荣誉市民的一切待遇。
　　★市经济发展环境投诉中心负责接受并处理企业的投诉，做到当日上门调查，五日内处理完结。
　　四、其它
　　★本办法由石首经济开发区管委会负责解释、协调实施。
　　★本办法自下发之日起执行。原有规定与本办法相抵触的，以本办法为准

